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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交易数据后方可检测。

４　数据的修正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规定的建筑物防雷

冲击接地电阻的有效值是个位，但实际工作中，

无论是数字式或指针式接地电阻测试仪所测得数

据是有一位小数。当所测得接地电阻值略大于规

范规定时，该如何记录规范并未说明，《建筑物

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也未涉及。若如实记

录，按照规范结论应为不合格，这样的结论显然

不大合理。建议现场记录时采取四舍五入法。

５　合格标准的把握

近年来，绝大多数建筑物采用等电位连接形

式。防雷接地与配电系统共用接地，无形中将防

雷接地电阻标准提高至４Ω （配电系统安全保护

接地电阻标准）以下。甚至有的建筑物由于电子

信息系统或者设备接地的特殊需要，要求采用联

合接地系统，接地电阻达到１Ω以下。因此对于

大多数建 （构）筑物而言，即使检测对象只是接

闪杆、接闪带等防直击雷设施，接地电阻也不能

机械套用规范规定的１０Ω或３０Ω标准。当其采

用共用或联合接地形式时，接地电阻标准与建筑

物防雷类别已经无关，而取决于其接地形式，区

分情况分别适用４Ω或１Ω标准。检测结果一旦

超过此标准，则意味着接地系统的整体接地电阻

超标，应当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及时提出整改

建议。

改进气象行政执法取证工作的思考

沈　萍，张　强，樊　超

（长安区气象局，陕西长安　７１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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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象行政执法是法律赋予气象主管机构的

权力和义务。在气象执法过程中，调查取证的规

范性、合法性对于正确、高效办理气象违法案件

甚为关键，同时对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气

象执法的公信力也有着积极意义。

１　气象行政执法的基本情况

所谓气象行政执法，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国

家有关法律规定，采取的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权

力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气象部门并非传统的执

法部门，气象执法要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还需要

一定的时间。在实际的执法取证过程中，相对人

由于不了解气象法规条例内容，从而抵制取证工

作，干扰执法程序正常进行，甚至出现暴力抗

法、围攻执法人员的情况。

法律知识全面、执法经验丰富的专业执法人

员相对缺乏，虽然经过一定的执法能力培训，由

于法律基础薄弱，理解和执行相关法律条文不到

位，往往导致部分执法人员在执法程序上不合乎

规范，证据的收集和采信工作存在漏洞。

２　气象行政执法取证中存在的问题

气象行政执法中证据的收集和使用必须具有

三性原则：即客观真实性原则、与事实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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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以及合法性原则。证据收集过程、证据内

容、证据形式都要符合国家法律规范。气象行政

执法中的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类：①书证；②物

证；③音频、视频资料；④证人证词；⑤当事人

陈述；⑥鉴定结果；⑦勘验和询问笔录。

根据实际工作，分析当前气象行政执法取证

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２．１　规范气象行政执法取证工作的法律欠缺

现阶段，只有 《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证据类

型，其它法律条款中很少涉及证据标准、取证操

作规范等方面的内容，即使有也多是笼统的原则

性条款。相关气象行政法律规范对气象执法取证

也缺乏明确的规定，这使得气象行政执法取证缺

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２．２　执法人员证据收集能力不足

尽管气象行政执法人员都经过业务培训，对

气象行政法律规范比较熟悉，但在执法实践中还

是不能准确把握案件调查取证、判定、处罚的合

规性。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逐渐增强，对气象执

法人员收集证据、行政处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些执法人员怕处罚不当而承担责任，存在逃避

心理，导致很多违法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罚。

２．３　执法人员证据收集过程不规范、不完整

在气象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往往只是根据

调查笔录来决定是否进行处罚，很少听取当事人

陈述事实和收集案件中证人提供的证词，勘验笔

录、现场笔录等其他证据。如果完全将调查笔录

作为处罚依据，处罚的科学合理性值得商榷。

３　改进气象行政执法取证工作的思考

３．１　证据收集工作必须符合法定程序

气象主管机构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收集证据的

程序在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

条、第四十一条和第五十四条都有原则性规定。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和其他气象部门规章也有

类似的规定。在取证过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守，特

别是对限制性条件的规定不得随意突破。

对于秘密制作的视听资料的证明效力问题，

如果执法人员基于执法需要，对相对人实施偷

拍、偷录等手段获取证据，且没有侵害相对人的

隐私、秘密等合法权益，所获得的视听资料证据

应当具有证明效力。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建立采用

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的审批程序，从程序上

把关，防止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取证时法律未赋予的权力和手段绝对不能

使用，例如法律并未赋予气象主管机构搜查权，

搜查取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将不予认可，同时执法

人员的行为侵犯当事人权益，构成非法入侵，将

会给气象主管机构带来不良影响。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派出

２名执法人员，并主动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如果执法人员和当事人存在利益关系，执法人员

必须要回避。根据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的规

定，气象执法人员必须出示证件以后才能进行执

法调查，认真记录调查询问内容并应当为当事人

保守秘密。如果执法人员不出示有效证件，当事

人可以拒绝接受调查。

证据收集要全面、准确、客观、公正，不管

证据对当事人是否有利，都要认真收集，以维护

法律的公平性。气象执法人员另一种取证就是把

自己出示证件、向当事人说明内容、证据内容、

案件办理过程等各环节都详细记录，一旦当事人

提起诉讼，就可以很好应对，用以证明自己的合

法执法程序。

３．２　收集证据材料要完备

各类证据的基本构成要件是否完备是气象行

政执法中证据材料能否被采用的基本要求。对于

书证来说，气象执法主要搜集账簿、记账凭证、

合同、报表等证据材料。而在执法过程中，气象

执法人员制作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立案

报告、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都是

复议或诉讼过程中的重要书面材料。按照我国最

高法院要求，收集书面证据应尽量收集证据原

件；如果确实难以获得原件，可以采用照片、复

印件方式，但必须注明材料和原件一致。在收集

专业技术文件、文献资料、财务账本、报表、图

纸等书面证据时，应提供附件。如果是记录当事

人陈述、询问谈话内容，现场必须有２名以上行

政执法人员。如果调查对象不能提供或者拒绝提

供书面证据的，可以采用照片、复印件等，第一

时间收集证据，避免当事人销毁、隐藏、破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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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做调查笔录时，当事人应该签字、盖章；

如果当事人拒绝签字，执法人员要记录备案。

有关物证方面，气象违法行为通常是指伪造

资质证明、伪造防雷检测合格证、伪造气象许可

决定、现场施放气球、非法检测设备等。在收集

这些物证时尽量采用原件，如果确实难以获得原

件的，可以采用照片、复印件等，但要保证材料

和证据原件一致；如果证据原件数量较多，可以

通过抽样取证方式来收集证据，如果证据十分重

要且损毁后很难恢复，在气象主管机构行政负责

人批准前提下，可以先登记保存。

有关视频、音频证据资料，按照最高法院规

定，应当尽量收集原始资料。如果确实难以获得

原始资料的，可采用复制品，但要注明复件制作

人、制作时间及方法等，音频资料还要有相应文

字说明。在实际工作中，执法人员在获得视频、

音频证据资料后，经常会随意复制或者删除自认

为无效的资料，使得原始资料不够完整，证据价

值受到严重破坏，而且在收集音频证据资料时，

附上相应文字说明。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工作中

应注意这些问题，保证证据资料完整有效。

重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对证据的要

求。行政执法行为一经做出将影响行政相对人的

利益，行政相对人将利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来

维护自身的权益，对自身的权利进行救济和保

护。行政复议机关或行政诉讼受理的法院都对具

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气象行政执

法程序合规，证据完备就显得尤为重要。

３．３　多种途径保障取证工作顺利进行

３．３．１　合理开展部门联合执法　气象执法部门

在查处违法行为收集证据时，经常会遇到不配

合，故意刁难的情况。甚至有的相对人转移、藏

匿、销毁违法证据以逃避责任。这就需要气象执

法部门采取与安监、公安、消防等单位联合执法

行动，借助相关部门的执法能力顺利收集证据，

使得违法行为得以查处，推动气象法规的落实。

３．３．２　引入公证机制　气象执法文书属于气象

行政执法证据链的一部分，有效地记录了气象行

政执法过程。在完成现场勘验和现场调查后，经

常会出现被调查人以各种理由拒绝在法律文书上

签字的情况，这也成为执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为了证据的完整性，可以在这个环节引入公证机

制，也就是让当地的公证部门为现场的执法行为

做出公证服务。可以在执法之前通知当地公证部

门执法的时间、地点、被查处单位的地址等信

息，还要将气象执法的程序和依据给予必要的说

明。通过公证部门在执法现场为气象执法行为做

出科学的公证，避免相对人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

讼时以各种理由诋毁执法的有效性。

３．３．３　聘请职业律师指导取证和应诉工作　律

师法律知识广泛，办案经验丰富，可以弥补执法

人员的不足。律师的指导可以提高执法人员遵守

执法程序的意识，保障气象执法的取证工作合法

有效地执行，形成完成的证据链，提高证据的采

信度，提升取证水平，避免违法取证行的发生。

气象执法部门在遇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情况

下，可以由执法人员和法律顾问一起研究应诉方

案，确保气象行政处罚决定得到落实，树立气象

部门执法权威。

３．３．４　重视取证能力的提高　取证能力是执法能

力的一部分，为了提高气象行政执法人员的取证能

力，有必要建立以法律知识全面的专职执法人员为

主，有一定能力的兼职执法人员为辅的专职执法队

伍。注重执法人员素质培养和业务培训工作，定期

开展取证技巧、询问笔录技巧、法律文书制作、结

案率等比武竞赛活动。对于办理成功的气象执法典

型案例可以组织执法人员学习和探讨，相互借鉴成

功经验，利用集体智慧解决执法工作中的难题。制

定合理的奖惩机制以提高执法人员积极性，全面提

升执法人员的取证和执法能力。

４　结论

证据的收集贯穿了气象行政执法的整个过

程。在气象行政执法工作中要讲求合法地收集完

备的证据，合规地使用收集的证据以确保执法行

为正确有效，还需要气象执法人员具备扎实的法

律基础知识，丰富的执法经验。在执法工作中还

要注重部门之间的配合，重视气象法律宣传，引

导全社会形成知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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